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940號

原      告  楊嘉媛  

訴訟代理人  蔡建平  

被      告  王乃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9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係臺北市○○區○○路0段00號4樓之12（下

稱412室）住戶，被告則居住於同址4樓之13（下稱413

室），兩造同為威廉王子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且專有部分

之出入口僅間隔1公尺左右。被告於113年2月中某日，在未

經威廉王子大廈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原告以及其他

區分所有權人之同意下，擅自於原告專有部分出入口右側即

聯通4樓各專有部分之走廊通道牆面上裝設監視器及監視錄

影鏡頭（位置如原告起訴狀附圖1照片所示，下稱系爭監視

器），監看原告及其家人出門、返家及原告訪客到訪必經之

走廊空間，且系爭監視器於原告及其家人進出家門口時，即

會自行啟動監控並進行錄影，並以警報方式即時通知被告，

拍攝所得之影像內容則由被告個人所收錄，是以被告透過上

開功能可確切掌握原告之家庭成員與來訪人士、原告家庭成

員之作息狀況及具體對話內容，嚴重侵害原告及其家人之隱

私，經原告委請管委會勸告被告拆除監視器，然遭被告拒

絕，則被告未經其他區分所有權人或管委會之同意，自行於

公寓大廈共用部分裝設監視器，原告自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

項、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拆除，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下

同）10萬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監視器拆除；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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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應給付原告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獨自居住於413室，兩造共用走廊通道，但

住家大門並未相對，兩造居住之威廉王子大廈社區設有管委

會及門禁管制，係特定大樓住戶始能自由出入之場所，然被

告家門前之個人物品於113年2月12日發現被人使用利器毀

壞，並已於當日至派出所報案，上情已影響被告及同樓層住

戶之人身及財產安全，令被告心生畏懼致焦慮、失眠等病況

加重，被告裝設監視器非出於窺探或侵害原告之隱私，且系

爭監視器攝錄之主要範圍為該樓層之公共通道，全體住戶均

可自由通行使用，與一般社會大眾所合理期待不為他人所見

而具私密性之非公開私生活領域有別，雖因公共通道距離甚

短而得攝錄原告一時性進出412室，惟攝錄時間及程度短

暫、輕微，自無逾越維護住家或專用部分安全之必要範圍，

更未擴及原告私人專有領域，並無不法侵害原告可合理期待

之隱私。另原告及其家人曾多次至被告住家大門前走動及窺

探，致被告心生恐懼，而需維持監視器之裝設以供自身住家

居住安寧及安全不受侵害，並使用通訊軟體LINE私訊原告配

偶請其轉達家人勿至被告家門前窺探，被告確非無故或出於

不法之目的裝設監視器，亦無侵害原告之隱私權，故原告請

求被告拆除系爭監視器及給付10萬元，均無理由等語。並聲

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不法侵害他人之隱私，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

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

定有明文。隱私係指個人對其私領域之自主權利，保護範圍

包括個人私生活不受干擾及個人資訊之自我控制，惟人群共

處經營社會生活，應受保護之隱私必須有所界限，即隱私是

否存在，應以個人對系爭事物是否有合理期待作為判斷準

則。所謂合理之期待，乃個人所得主張不受侵擾之自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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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合理期待於他人者為限，亦即不僅其不受侵擾之期待已表

現於外，且該期待須依社會通念認為合理者。

　㈡經查，系爭監視器係裝設於被告住所大門左側牆面上方，架

設位置屬公共空間，非具有隱密性，一般人均可清楚目視，

並無合理期待之隱密性可言，且鏡頭朝向住處門口，主要攝

錄範圍為被告住處門前空間，並不包括原告住處大門或內部

空間，有系爭監視器裝設位置現場照片在卷可稽（見北司補

卷第15至17頁）。觀諸系爭監視器攝錄範圍畫面翻拍照片，

可知系爭監視器之範圍雖有拍攝到原告住處門口地墊，然其

範圍極小，應認並非刻意拍攝入鏡（見北司補卷第31頁），

而原告所稱有拍攝原告住家門把，依錄像內容極為模糊而無

法辨識，亦非系爭監視器主要拍攝範圍（見北司補卷第33

頁），且原告將門口地墊撤走後，系爭監視器之攝錄範圍已

無從看出有拍攝原告住處門口或大門前之區域（見本院卷第

89、129頁）。又被告陳稱：系爭監視器是無線電，底座用

膠固定，將監視鏡頭以吸鐵吸上去，除非人為調整，沒辦法

遠端調整鏡頭角度，該監視器如有人靠近我家門口，會發警

報到電子信箱，有自動截圖並可將錄影畫面回放，如果沒有

警報的話，不會錄影，但我可以點開鏡頭即時查看（見本院

卷第89頁），可認系爭監視器並無法遠端調整角度，則原告

並無受到被告可能將鏡頭遠端調整而拍攝住處內部空間之疑

慮；復由被告提出之錄影畫面擷圖觀之，系爭監視器在自動

啟動而攝錄原告住家前的畫面僅有燈光反射下呈現之黑影，

並無人像畫面（見本院卷第133頁），可知原告及其家人並

不會因為進出家門口即當然顯示於監視器畫面中，另對照被

告提出之光碟檔案截圖畫面，原告在走廊、住家門口並持鑰

匙開鎖時，系爭監視器並不當然會啟動警報自動錄影（見本

院卷第135至139頁），是難認原告及其家人之作息因系爭監

視器而被知悉，再者，該位置仍屬被告大門前走廊範圍，為

住戶或訪客所得行走之公共空間而非私人領域，於該處走動

應有予不特定人知悉之認知，依社會通念難認有隱私權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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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期待。基此，應認被告裝設系爭監視器係拍攝自己住家門

口及公共區域，而原告住處內之非公開活動並未因此受到侵

害。

　㈢衡酌現今社會廣泛於公共出入空間設置監視器，作為預防或

案發後得據以追究犯罪者之手段，故就居住安全維護與行徑

隱私之確保間，本應有相當程度之妥協及犧牲，以達兼顧大

眾住戶居住安寧與犯罪預防之法益衡平。被告抗辯係因被告

家門前之地墊於113年2月12日發現被人使用利器毀壞，為維

護居家安全始安裝系爭監視器等語，並提出照片、報案證明

為憑（見本院卷第35至39頁），堪認被告裝設系爭監視器雖

不無監錄包括原告出入之公開資訊之可能性，但原告經過樓

梯間出入公寓大門之公共場域空間，任何人均可知悉原告出

入家門，且被告係本於居住安全之預防目的，而在其住處門

口設置系爭監視器，拍攝其門前走廊，而監視器係於有警報

才會自動攝錄，且儲存影像超過空間將自動消除，原告亦未

舉證被告將系爭監視器之檔案、畫面為何非正當目的之使

用，應認被告裝設系爭監視器造成之影響並未逾越一般社會

通念所能容忍之程度，難認被告有侵害原告隱私權之情事。

　㈣至原告主張本於所有權請求被告拆除系爭監視器等語，惟按

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

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共有物之

簡易修繕及其他保存行為，得由各共有人單獨為之，民法第

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第820條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

本件被告裝設系爭監視器，對正當之區分所有權人並不因此

而受影響，反而有助於維護住戶之居住安寧，有利於全體區

分所有權人，而屬對共有物之保存行為，依民法第820條第5

項規定，自得單獨為之，且未妨害各住戶管理共有物之行為

或阻礙所有權之行為，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監視器等語，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第184條第

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監視器拆除，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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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原告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

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許筑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政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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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940號
原      告  楊嘉媛  
訴訟代理人  蔡建平  
被      告  王乃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係臺北市○○區○○路0段00號4樓之12（下稱412室）住戶，被告則居住於同址4樓之13（下稱413室），兩造同為威廉王子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且專有部分之出入口僅間隔1公尺左右。被告於113年2月中某日，在未經威廉王子大廈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原告以及其他區分所有權人之同意下，擅自於原告專有部分出入口右側即聯通4樓各專有部分之走廊通道牆面上裝設監視器及監視錄影鏡頭（位置如原告起訴狀附圖1照片所示，下稱系爭監視器），監看原告及其家人出門、返家及原告訪客到訪必經之走廊空間，且系爭監視器於原告及其家人進出家門口時，即會自行啟動監控並進行錄影，並以警報方式即時通知被告，拍攝所得之影像內容則由被告個人所收錄，是以被告透過上開功能可確切掌握原告之家庭成員與來訪人士、原告家庭成員之作息狀況及具體對話內容，嚴重侵害原告及其家人之隱私，經原告委請管委會勸告被告拆除監視器，然遭被告拒絕，則被告未經其他區分所有權人或管委會之同意，自行於公寓大廈共用部分裝設監視器，原告自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拆除，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下同）10萬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監視器拆除；㈡被告應給付原告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獨自居住於413室，兩造共用走廊通道，但住家大門並未相對，兩造居住之威廉王子大廈社區設有管委會及門禁管制，係特定大樓住戶始能自由出入之場所，然被告家門前之個人物品於113年2月12日發現被人使用利器毀壞，並已於當日至派出所報案，上情已影響被告及同樓層住戶之人身及財產安全，令被告心生畏懼致焦慮、失眠等病況加重，被告裝設監視器非出於窺探或侵害原告之隱私，且系爭監視器攝錄之主要範圍為該樓層之公共通道，全體住戶均可自由通行使用，與一般社會大眾所合理期待不為他人所見而具私密性之非公開私生活領域有別，雖因公共通道距離甚短而得攝錄原告一時性進出412室，惟攝錄時間及程度短暫、輕微，自無逾越維護住家或專用部分安全之必要範圍，更未擴及原告私人專有領域，並無不法侵害原告可合理期待之隱私。另原告及其家人曾多次至被告住家大門前走動及窺探，致被告心生恐懼，而需維持監視器之裝設以供自身住家居住安寧及安全不受侵害，並使用通訊軟體LINE私訊原告配偶請其轉達家人勿至被告家門前窺探，被告確非無故或出於不法之目的裝設監視器，亦無侵害原告之隱私權，故原告請求被告拆除系爭監視器及給付10萬元，均無理由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不法侵害他人之隱私，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隱私係指個人對其私領域之自主權利，保護範圍包括個人私生活不受干擾及個人資訊之自我控制，惟人群共處經營社會生活，應受保護之隱私必須有所界限，即隱私是否存在，應以個人對系爭事物是否有合理期待作為判斷準則。所謂合理之期待，乃個人所得主張不受侵擾之自由，以得合理期待於他人者為限，亦即不僅其不受侵擾之期待已表現於外，且該期待須依社會通念認為合理者。
　㈡經查，系爭監視器係裝設於被告住所大門左側牆面上方，架設位置屬公共空間，非具有隱密性，一般人均可清楚目視，並無合理期待之隱密性可言，且鏡頭朝向住處門口，主要攝錄範圍為被告住處門前空間，並不包括原告住處大門或內部空間，有系爭監視器裝設位置現場照片在卷可稽（見北司補卷第15至17頁）。觀諸系爭監視器攝錄範圍畫面翻拍照片，可知系爭監視器之範圍雖有拍攝到原告住處門口地墊，然其範圍極小，應認並非刻意拍攝入鏡（見北司補卷第31頁），而原告所稱有拍攝原告住家門把，依錄像內容極為模糊而無法辨識，亦非系爭監視器主要拍攝範圍（見北司補卷第33頁），且原告將門口地墊撤走後，系爭監視器之攝錄範圍已無從看出有拍攝原告住處門口或大門前之區域（見本院卷第89、129頁）。又被告陳稱：系爭監視器是無線電，底座用膠固定，將監視鏡頭以吸鐵吸上去，除非人為調整，沒辦法遠端調整鏡頭角度，該監視器如有人靠近我家門口，會發警報到電子信箱，有自動截圖並可將錄影畫面回放，如果沒有警報的話，不會錄影，但我可以點開鏡頭即時查看（見本院卷第89頁），可認系爭監視器並無法遠端調整角度，則原告並無受到被告可能將鏡頭遠端調整而拍攝住處內部空間之疑慮；復由被告提出之錄影畫面擷圖觀之，系爭監視器在自動啟動而攝錄原告住家前的畫面僅有燈光反射下呈現之黑影，並無人像畫面（見本院卷第133頁），可知原告及其家人並不會因為進出家門口即當然顯示於監視器畫面中，另對照被告提出之光碟檔案截圖畫面，原告在走廊、住家門口並持鑰匙開鎖時，系爭監視器並不當然會啟動警報自動錄影（見本院卷第135至139頁），是難認原告及其家人之作息因系爭監視器而被知悉，再者，該位置仍屬被告大門前走廊範圍，為住戶或訪客所得行走之公共空間而非私人領域，於該處走動應有予不特定人知悉之認知，依社會通念難認有隱私權之合理期待。基此，應認被告裝設系爭監視器係拍攝自己住家門口及公共區域，而原告住處內之非公開活動並未因此受到侵害。
　㈢衡酌現今社會廣泛於公共出入空間設置監視器，作為預防或案發後得據以追究犯罪者之手段，故就居住安全維護與行徑隱私之確保間，本應有相當程度之妥協及犧牲，以達兼顧大眾住戶居住安寧與犯罪預防之法益衡平。被告抗辯係因被告家門前之地墊於113年2月12日發現被人使用利器毀壞，為維護居家安全始安裝系爭監視器等語，並提出照片、報案證明為憑（見本院卷第35至39頁），堪認被告裝設系爭監視器雖不無監錄包括原告出入之公開資訊之可能性，但原告經過樓梯間出入公寓大門之公共場域空間，任何人均可知悉原告出入家門，且被告係本於居住安全之預防目的，而在其住處門口設置系爭監視器，拍攝其門前走廊，而監視器係於有警報才會自動攝錄，且儲存影像超過空間將自動消除，原告亦未舉證被告將系爭監視器之檔案、畫面為何非正當目的之使用，應認被告裝設系爭監視器造成之影響並未逾越一般社會通念所能容忍之程度，難認被告有侵害原告隱私權之情事。
　㈣至原告主張本於所有權請求被告拆除系爭監視器等語，惟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共有物之簡易修繕及其他保存行為，得由各共有人單獨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第820條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裝設系爭監視器，對正當之區分所有權人並不因此而受影響，反而有助於維護住戶之居住安寧，有利於全體區分所有權人，而屬對共有物之保存行為，依民法第820條第5項規定，自得單獨為之，且未妨害各住戶管理共有物之行為或阻礙所有權之行為，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監視器等語，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監視器拆除，並給付原告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許筑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政彬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940號
原      告  楊嘉媛  
訴訟代理人  蔡建平  
被      告  王乃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9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係臺北市○○區○○路0段00號4樓之12（下稱41
    2室）住戶，被告則居住於同址4樓之13（下稱413室），兩
    造同為威廉王子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且專有部分之出入口
    僅間隔1公尺左右。被告於113年2月中某日，在未經威廉王
    子大廈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原告以及其他區分所有
    權人之同意下，擅自於原告專有部分出入口右側即聯通4樓
    各專有部分之走廊通道牆面上裝設監視器及監視錄影鏡頭（
    位置如原告起訴狀附圖1照片所示，下稱系爭監視器），監
    看原告及其家人出門、返家及原告訪客到訪必經之走廊空間
    ，且系爭監視器於原告及其家人進出家門口時，即會自行啟
    動監控並進行錄影，並以警報方式即時通知被告，拍攝所得
    之影像內容則由被告個人所收錄，是以被告透過上開功能可
    確切掌握原告之家庭成員與來訪人士、原告家庭成員之作息
    狀況及具體對話內容，嚴重侵害原告及其家人之隱私，經原
    告委請管委會勸告被告拆除監視器，然遭被告拒絕，則被告
    未經其他區分所有權人或管委會之同意，自行於公寓大廈共
    用部分裝設監視器，原告自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
    條規定請求被告拆除，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
    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下同）10萬元
    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監視器拆除；㈡被告應給付原
    告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獨自居住於413室，兩造共用走廊通道，但
    住家大門並未相對，兩造居住之威廉王子大廈社區設有管委
    會及門禁管制，係特定大樓住戶始能自由出入之場所，然被
    告家門前之個人物品於113年2月12日發現被人使用利器毀壞
    ，並已於當日至派出所報案，上情已影響被告及同樓層住戶
    之人身及財產安全，令被告心生畏懼致焦慮、失眠等病況加
    重，被告裝設監視器非出於窺探或侵害原告之隱私，且系爭
    監視器攝錄之主要範圍為該樓層之公共通道，全體住戶均可
    自由通行使用，與一般社會大眾所合理期待不為他人所見而
    具私密性之非公開私生活領域有別，雖因公共通道距離甚短
    而得攝錄原告一時性進出412室，惟攝錄時間及程度短暫、
    輕微，自無逾越維護住家或專用部分安全之必要範圍，更未
    擴及原告私人專有領域，並無不法侵害原告可合理期待之隱
    私。另原告及其家人曾多次至被告住家大門前走動及窺探，
    致被告心生恐懼，而需維持監視器之裝設以供自身住家居住
    安寧及安全不受侵害，並使用通訊軟體LINE私訊原告配偶請
    其轉達家人勿至被告家門前窺探，被告確非無故或出於不法
    之目的裝設監視器，亦無侵害原告之隱私權，故原告請求被
    告拆除系爭監視器及給付10萬元，均無理由等語。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不法侵害他人之隱私，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
    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
    定有明文。隱私係指個人對其私領域之自主權利，保護範圍
    包括個人私生活不受干擾及個人資訊之自我控制，惟人群共
    處經營社會生活，應受保護之隱私必須有所界限，即隱私是
    否存在，應以個人對系爭事物是否有合理期待作為判斷準則
    。所謂合理之期待，乃個人所得主張不受侵擾之自由，以得
    合理期待於他人者為限，亦即不僅其不受侵擾之期待已表現
    於外，且該期待須依社會通念認為合理者。
　㈡經查，系爭監視器係裝設於被告住所大門左側牆面上方，架
    設位置屬公共空間，非具有隱密性，一般人均可清楚目視，
    並無合理期待之隱密性可言，且鏡頭朝向住處門口，主要攝
    錄範圍為被告住處門前空間，並不包括原告住處大門或內部
    空間，有系爭監視器裝設位置現場照片在卷可稽（見北司補
    卷第15至17頁）。觀諸系爭監視器攝錄範圍畫面翻拍照片，
    可知系爭監視器之範圍雖有拍攝到原告住處門口地墊，然其
    範圍極小，應認並非刻意拍攝入鏡（見北司補卷第31頁），
    而原告所稱有拍攝原告住家門把，依錄像內容極為模糊而無
    法辨識，亦非系爭監視器主要拍攝範圍（見北司補卷第33頁
    ），且原告將門口地墊撤走後，系爭監視器之攝錄範圍已無
    從看出有拍攝原告住處門口或大門前之區域（見本院卷第89
    、129頁）。又被告陳稱：系爭監視器是無線電，底座用膠
    固定，將監視鏡頭以吸鐵吸上去，除非人為調整，沒辦法遠
    端調整鏡頭角度，該監視器如有人靠近我家門口，會發警報
    到電子信箱，有自動截圖並可將錄影畫面回放，如果沒有警
    報的話，不會錄影，但我可以點開鏡頭即時查看（見本院卷
    第89頁），可認系爭監視器並無法遠端調整角度，則原告並
    無受到被告可能將鏡頭遠端調整而拍攝住處內部空間之疑慮
    ；復由被告提出之錄影畫面擷圖觀之，系爭監視器在自動啟
    動而攝錄原告住家前的畫面僅有燈光反射下呈現之黑影，並
    無人像畫面（見本院卷第133頁），可知原告及其家人並不
    會因為進出家門口即當然顯示於監視器畫面中，另對照被告
    提出之光碟檔案截圖畫面，原告在走廊、住家門口並持鑰匙
    開鎖時，系爭監視器並不當然會啟動警報自動錄影（見本院
    卷第135至139頁），是難認原告及其家人之作息因系爭監視
    器而被知悉，再者，該位置仍屬被告大門前走廊範圍，為住
    戶或訪客所得行走之公共空間而非私人領域，於該處走動應
    有予不特定人知悉之認知，依社會通念難認有隱私權之合理
    期待。基此，應認被告裝設系爭監視器係拍攝自己住家門口
    及公共區域，而原告住處內之非公開活動並未因此受到侵害
    。
　㈢衡酌現今社會廣泛於公共出入空間設置監視器，作為預防或
    案發後得據以追究犯罪者之手段，故就居住安全維護與行徑
    隱私之確保間，本應有相當程度之妥協及犧牲，以達兼顧大
    眾住戶居住安寧與犯罪預防之法益衡平。被告抗辯係因被告
    家門前之地墊於113年2月12日發現被人使用利器毀壞，為維
    護居家安全始安裝系爭監視器等語，並提出照片、報案證明
    為憑（見本院卷第35至39頁），堪認被告裝設系爭監視器雖
    不無監錄包括原告出入之公開資訊之可能性，但原告經過樓
    梯間出入公寓大門之公共場域空間，任何人均可知悉原告出
    入家門，且被告係本於居住安全之預防目的，而在其住處門
    口設置系爭監視器，拍攝其門前走廊，而監視器係於有警報
    才會自動攝錄，且儲存影像超過空間將自動消除，原告亦未
    舉證被告將系爭監視器之檔案、畫面為何非正當目的之使用
    ，應認被告裝設系爭監視器造成之影響並未逾越一般社會通
    念所能容忍之程度，難認被告有侵害原告隱私權之情事。
　㈣至原告主張本於所有權請求被告拆除系爭監視器等語，惟按
    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
    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共有物之
    簡易修繕及其他保存行為，得由各共有人單獨為之，民法第
    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第820條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
    本件被告裝設系爭監視器，對正當之區分所有權人並不因此
    而受影響，反而有助於維護住戶之居住安寧，有利於全體區
    分所有權人，而屬對共有物之保存行為，依民法第820條第5
    項規定，自得單獨為之，且未妨害各住戶管理共有物之行為
    或阻礙所有權之行為，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
    ，請求被告拆除系爭監視器等語，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第184條第
    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監視器拆除，並
    給付原告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
    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許筑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政彬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940號
原      告  楊嘉媛  
訴訟代理人  蔡建平  
被      告  王乃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排除侵害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係臺北市○○區○○路0段00號4樓之12（下稱412室）住戶，被告則居住於同址4樓之13（下稱413室），兩造同為威廉王子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且專有部分之出入口僅間隔1公尺左右。被告於113年2月中某日，在未經威廉王子大廈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原告以及其他區分所有權人之同意下，擅自於原告專有部分出入口右側即聯通4樓各專有部分之走廊通道牆面上裝設監視器及監視錄影鏡頭（位置如原告起訴狀附圖1照片所示，下稱系爭監視器），監看原告及其家人出門、返家及原告訪客到訪必經之走廊空間，且系爭監視器於原告及其家人進出家門口時，即會自行啟動監控並進行錄影，並以警報方式即時通知被告，拍攝所得之影像內容則由被告個人所收錄，是以被告透過上開功能可確切掌握原告之家庭成員與來訪人士、原告家庭成員之作息狀況及具體對話內容，嚴重侵害原告及其家人之隱私，經原告委請管委會勸告被告拆除監視器，然遭被告拒絕，則被告未經其他區分所有權人或管委會之同意，自行於公寓大廈共用部分裝設監視器，原告自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拆除，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下同）10萬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系爭監視器拆除；㈡被告應給付原告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獨自居住於413室，兩造共用走廊通道，但住家大門並未相對，兩造居住之威廉王子大廈社區設有管委會及門禁管制，係特定大樓住戶始能自由出入之場所，然被告家門前之個人物品於113年2月12日發現被人使用利器毀壞，並已於當日至派出所報案，上情已影響被告及同樓層住戶之人身及財產安全，令被告心生畏懼致焦慮、失眠等病況加重，被告裝設監視器非出於窺探或侵害原告之隱私，且系爭監視器攝錄之主要範圍為該樓層之公共通道，全體住戶均可自由通行使用，與一般社會大眾所合理期待不為他人所見而具私密性之非公開私生活領域有別，雖因公共通道距離甚短而得攝錄原告一時性進出412室，惟攝錄時間及程度短暫、輕微，自無逾越維護住家或專用部分安全之必要範圍，更未擴及原告私人專有領域，並無不法侵害原告可合理期待之隱私。另原告及其家人曾多次至被告住家大門前走動及窺探，致被告心生恐懼，而需維持監視器之裝設以供自身住家居住安寧及安全不受侵害，並使用通訊軟體LINE私訊原告配偶請其轉達家人勿至被告家門前窺探，被告確非無故或出於不法之目的裝設監視器，亦無侵害原告之隱私權，故原告請求被告拆除系爭監視器及給付10萬元，均無理由等語。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不法侵害他人之隱私，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隱私係指個人對其私領域之自主權利，保護範圍包括個人私生活不受干擾及個人資訊之自我控制，惟人群共處經營社會生活，應受保護之隱私必須有所界限，即隱私是否存在，應以個人對系爭事物是否有合理期待作為判斷準則。所謂合理之期待，乃個人所得主張不受侵擾之自由，以得合理期待於他人者為限，亦即不僅其不受侵擾之期待已表現於外，且該期待須依社會通念認為合理者。
　㈡經查，系爭監視器係裝設於被告住所大門左側牆面上方，架設位置屬公共空間，非具有隱密性，一般人均可清楚目視，並無合理期待之隱密性可言，且鏡頭朝向住處門口，主要攝錄範圍為被告住處門前空間，並不包括原告住處大門或內部空間，有系爭監視器裝設位置現場照片在卷可稽（見北司補卷第15至17頁）。觀諸系爭監視器攝錄範圍畫面翻拍照片，可知系爭監視器之範圍雖有拍攝到原告住處門口地墊，然其範圍極小，應認並非刻意拍攝入鏡（見北司補卷第31頁），而原告所稱有拍攝原告住家門把，依錄像內容極為模糊而無法辨識，亦非系爭監視器主要拍攝範圍（見北司補卷第33頁），且原告將門口地墊撤走後，系爭監視器之攝錄範圍已無從看出有拍攝原告住處門口或大門前之區域（見本院卷第89、129頁）。又被告陳稱：系爭監視器是無線電，底座用膠固定，將監視鏡頭以吸鐵吸上去，除非人為調整，沒辦法遠端調整鏡頭角度，該監視器如有人靠近我家門口，會發警報到電子信箱，有自動截圖並可將錄影畫面回放，如果沒有警報的話，不會錄影，但我可以點開鏡頭即時查看（見本院卷第89頁），可認系爭監視器並無法遠端調整角度，則原告並無受到被告可能將鏡頭遠端調整而拍攝住處內部空間之疑慮；復由被告提出之錄影畫面擷圖觀之，系爭監視器在自動啟動而攝錄原告住家前的畫面僅有燈光反射下呈現之黑影，並無人像畫面（見本院卷第133頁），可知原告及其家人並不會因為進出家門口即當然顯示於監視器畫面中，另對照被告提出之光碟檔案截圖畫面，原告在走廊、住家門口並持鑰匙開鎖時，系爭監視器並不當然會啟動警報自動錄影（見本院卷第135至139頁），是難認原告及其家人之作息因系爭監視器而被知悉，再者，該位置仍屬被告大門前走廊範圍，為住戶或訪客所得行走之公共空間而非私人領域，於該處走動應有予不特定人知悉之認知，依社會通念難認有隱私權之合理期待。基此，應認被告裝設系爭監視器係拍攝自己住家門口及公共區域，而原告住處內之非公開活動並未因此受到侵害。
　㈢衡酌現今社會廣泛於公共出入空間設置監視器，作為預防或案發後得據以追究犯罪者之手段，故就居住安全維護與行徑隱私之確保間，本應有相當程度之妥協及犧牲，以達兼顧大眾住戶居住安寧與犯罪預防之法益衡平。被告抗辯係因被告家門前之地墊於113年2月12日發現被人使用利器毀壞，為維護居家安全始安裝系爭監視器等語，並提出照片、報案證明為憑（見本院卷第35至39頁），堪認被告裝設系爭監視器雖不無監錄包括原告出入之公開資訊之可能性，但原告經過樓梯間出入公寓大門之公共場域空間，任何人均可知悉原告出入家門，且被告係本於居住安全之預防目的，而在其住處門口設置系爭監視器，拍攝其門前走廊，而監視器係於有警報才會自動攝錄，且儲存影像超過空間將自動消除，原告亦未舉證被告將系爭監視器之檔案、畫面為何非正當目的之使用，應認被告裝設系爭監視器造成之影響並未逾越一般社會通念所能容忍之程度，難認被告有侵害原告隱私權之情事。
　㈣至原告主張本於所有權請求被告拆除系爭監視器等語，惟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共有物之簡易修繕及其他保存行為，得由各共有人單獨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第820條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裝設系爭監視器，對正當之區分所有權人並不因此而受影響，反而有助於維護住戶之居住安寧，有利於全體區分所有權人，而屬對共有物之保存行為，依民法第820條第5項規定，自得單獨為之，且未妨害各住戶管理共有物之行為或阻礙所有權之行為，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監視器等語，亦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監視器拆除，並給付原告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許筑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政彬


